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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工作场所出现不当行为的处理及披露政策和程序（披露政策） 

（《工作场所发生不当行为的披露政策（2013 年 1 月）》的更新/修订） 

 

政策声明 

 

1. 香港乐施会（下称乐施会）致力维持良好的机构管治，特别强调问责及高透明度，使机构

的持分者对乐施会能落实机构使命保持信心。 

 

2. 基于对良好机构管治的承诺，乐施会要求所有员工，以及合作伙伴都要认同和遵守乐施会

的愿景、使命、价值观及行为准则，以专业的态度做事，时常保持最高的行为准则，诚信

和道德标准，并遵守适用的法律。如乐施会的员工、义工、顾问、合作伙伴、合约承包

商、代表乐施会的人士、捐款者、或项目受惠者（下称「利益相关者」）怀疑在乐施会工

作场所出现不当行为，乐施会支持并鼓励他／她们作出举报，并将为举报者提供适切的保

护。 

 

保护举报者的措施 

 

3. 本政策旨在为举报者提供举报的途径和指引，以及保证举报者和调查人员不会因为举报和

调查有关怀疑不当行为，而导致他们在乐施会受到任何形式的骚扰、恐吓、报复、不公平

的纪律处分或迫害（下称「不公正的对待」）。 

 

4. 若任何员工、义工、顾问、合作伙伴、合约承包商或代表乐施会的人士被发现骚扰、迫

害、或拖延举报者按本政策报告其怀疑发生的不当行为，乐施会将按相关程序，向其采取

包括解雇在内的适当行动。 

 

保密 

 

5. 除非适用的法例规定必须公开，否则乐施会不会在未经举报者同意下披露其身分。但在某

些情况下，例如当调查工作须延伸至法律诉讼，乐施会可能有法律责任披露举报者的身

分。如发生这种情况，乐施会将尽力知会举报者他／她的身分可能会被披露。乐施会同时

会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确保举报者不会在乐施会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对待。 

6. 如调查工作须涉及刑事起诉，举报者可能需要为事件提供证据，或接受有关当局的查问。 

 



 

 

不当行为 

 

7. 本政策让乐施会的利益相关者能在怀疑乐施会工作场所中出现有不当行为时尽早以洽当的

方式提出或披露他们的真实疑虑，本政策适用于所有怀疑在乐施会工作场所出现的不当行

为，而不论出现有关怀疑不当行为的地理位置，以及举报有关怀疑不当行为是否违反保密

规定。  

 

8. 不当行为指的是会让乐施会声誉严重受损或有可能为乐施会带来其它伤害的决定或行动，

包括但不止于以下例子： 

 

A. 财务及其它失当行为 

• 刑事或民事犯罪，包括盗窃、贿赂、欺诈、洗黑钱和转移项目援助； 

• 为个人或他人谋取利益而伪造记录，违反机构的政策或既定程序；及 

• 故意隐瞒有关上述行为的资料。 

 

B. 有违保障的行为 

• 对儿童、弱势成年人及受惠者的不当行为，例如： 

a. 性骚扰 ─ 不受当事人欢迎的性举动，涉及性回报的要求，有性含意的言语、行为

或动作，或任何带有性含意、令当事人合理地感到受冒犯或侮辱的行为，当这种

行为出现在工作时，会被看成为工作的条件，以至令当事人感到工作环境存在恐

吓、敌意或冒犯，这些都构成性骚扰； 

b. 性剥削 ─ 实际或企图利用对方的弱势滥用权力、或利用对方的信任来达到任何有

性目的的行为，包括从对他人的性剥削中获取金钱、社会或政治上的利益；及 

c. 性侵犯 ─ 在武力、不平等或胁迫条件下，对当事人实际或威胁采取带性含意的侵

犯行为； 

d. 其它如贩卖人口、不当行为（欺凌、恐吓、使用不适当语言）、隐瞒过去有违保

障的行为、隐瞒过去曾犯性罪行、通过工作设备浏览、获取、存有色情资讯等。 

 

C. 其他应举报的行为 

• 重大违反乐施会行为守则或其它政策的行为；及 

• 明显滥用职务或权力。 

•  
 

9. 如举报者确切怀疑在乐施会的工作场所出现不当行为，并有合理的理由支持举报其所怀疑

的不当行为符合乐施会的利益，即使调查后发现其举证有误，举报者不会因此而遭受乐施

会不公正的对待。 

 

然而上述保障条款并不适用于举报者恶意地作出虚假或莽顾事情真实性的指控、或举报者

本身涉及有关不当行为等情况。举报者如作出虚假声明或恶意指控均属严重违规行为，乐

施会将会对其采取纪律处分。 



 

 

 

举报的途径和程序（同时见《附件一》、《附件二》） 

 

10. 一般而言，如举报者确切及合理地相信任何为乐施会工作或与乐施会一起工作的人士的行

为已属于或可能导致不当行为，他／她可循以下程序举报： 

 
 
 

A. 财务及其它失当行为 

 

11. 举报者通过他／她的直属经理提出其所怀疑的不当行为，如举报者基于任何原因不愿意

向其直属经理举报，他／她可选择向较其直属经理的主管或人力资源经理提出有关怀疑

不当行为。 

 

在任何情况下，如举报者认为不能向其直属经理、其直属经理的主管或人力资源经理举

报，他／她可以直接透过乐施会的举报热线举报，举报内容将会保密： 

(1) 发电邮至 whistleblowing@oxfam.org.hk ；或 

(2) 致电或发电邮给内部审计师举报。 

 

收到举报的经理，须即时将有关情况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向其主管及由营运总监（主

席）、财务经理、内部审计师、管治及发展经理组成的「财务及其它失当行为团队」汇

报。 

 

举报热线的管理人是总裁办公室的管治及发展经理，他／她会负责将举报的情况转介至

财务及其它失当行为团队处理。 

 

B. 有违保障的行为 

 

12. 举报者应即时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向其直属经理或由营运总监（主席）、人力资源经理、

社会性别项目经理、管治及发展经理组成的「保障工作团队」报告任何他／她怀疑有违

保障的不当行为： 

(1) 直接接触任何一名保障工作团队的成员举报；或 

(2) 电邮至团队邮箱 safeguarding@oxfam.org.hk ，举报内容将会保密。 

 

保障工作团队电邮的管理人是总裁办公室的管治及发展经理。 

 
 
 
 

C. 其它应举报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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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举报者应以口头或以书面方式向其直属经理（或其直属经理的主管）举报任何他／她怀

疑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其它应举报行为，并同时电邮至举报热线

（whistleblowing@oxfam.org.hk） 。 

 

14. 如上述 A、B 或 C 类的不当行为涉及任何总监（包括营运总监），有关怀疑不当行为须直

接向总裁报告。总裁将在适当情况下与有关团队共同处理，涉事的总监必须在有关工作

团队及整个调查过程中避席，以避免任何利益冲突。 

 

15. 如任何怀疑不当行为涉及总裁、董事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或董事会成员，举报者可考虑选

择电邮至 chair@oxfam.org.hk，直接向董事会主席举报（将会为董事会主席设立一个举

报专用电邮帐户）。若有关怀疑不当行为涉及董事会主席时，举报者可电邮至 

vicechair@oxfam.org.hk 向董事会副主席举报。董事会主席或副主席会在适当情况下与有

关员工一同处理该举报。 

 

16. 如举报者并非乐施会雇员，他／她可电邮至 whistleblowing@oxfam.org.hk 透过保密的举

报热线举报 

 

17. 举报者在举报怀疑不当行为时，应提供以下资料： 

• 是否有任何人士有身体受到即时伤害的危险？如有，谁？ 

• 发生了什么事？ 

• 谁曾／正涉及其中？ 

• 他／她是如何知悉所发生的情况？ 

• 他／她从何时起开始关注所发生的情况？ 

• 他／她之前有否向任何人谈及过所发生的情况及／或他／她的怀疑？ 

• 已采取过什么行动？ 

 

18.  举报者不应以匿名的方式披露其怀疑发生的不当行为，因为匿名举报将阻碍乐施会调查

其所怀疑发生的情况、有关情况的性质、程度，影响调查结果。然而，乐施会会仔细审

查所有包括匿名披露的怀疑不当行为。 

 

甄别（目标回应时间为收到举报后的一周内） 

 

19. 当有关怀疑不当行为循上述程序举报后，有关团队及相关主管、总监、总裁、董事会主

席及／或董事会副主席（下称「负责人」）将评估有关怀疑不当行为的真确性及关联

性。如有关负责人决定有必要立案调查，其将向总裁建议具能力及没有利益冲突的调查

人员名单，在得到总裁任命后，由调查人员对有关怀疑不当行为展开调查。如有关怀疑

不当行为涉及总裁，董事会主席将充任委派调查人员的角色。 

 

调查（目标处理时间为委派调查员后的四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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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调查人员会视乎每个个案的性质及个别情况，与举报者商讨在调查过程中是否需要采取

适用的特殊保护措施。 

 

21. 当完成调查后，调查人员将准备一份不披露举报者身份的报告，并呈交予有关负责人。 

 

议决（目标时间为收到调查报告后的一周内） 

 

22. 如调查中确认员工或个人曾作出不当行为及／或违反了乐施会的愿景、使命、价值观或

行为守则，有关负责团队及相关员工的直属上司在营运总监的协助下，将向总裁提出补

救、惩戒措施及／或其他合适行动的建议，总裁将就处理行动作出最终决定（如有关不

当行为涉及总裁，有关负责人将向董事会主席提出建议，由董事会主席就处理行动作出

最终决定）。 

 

23. 在合理和可行的情况下，举报者将被告知最终的议决，但按保密原则，决定的详细内容

（包括任何补救措施、纪律处分及／或其它行）动将不会向举报者通报。 

 

申诉和上诉（沟通议决后的五天内） 

 

24. 任何被确认曾违反、作出不当行为的个人及因此受害的个人均有权对上述最终决定提出

上诉，并根据《申诉程序和申诉听证》1以书面形式电邮至 chair@oxfam.org.hk 直接向董

事会执行委员会提出申诉。 

 

个案报告及记录存档 

 

25. 财务及其它失当行为团队、保障工作团队的主席及举报热线管理人员每月需向总裁提交

个案报告。如举报的怀疑不当行为涉及总裁，有关怀疑不当行为将从提交给总裁的个案

报告中剔除，而完整的个案报告将直接交予董事会主席。 

 

26. 无论最终有否展开调查，所有举报、评估怀疑不当行为及相关决定的记录均须存档。如

举报的怀疑不当行为获立案调查，有关团队、人力资源团队及有关调查人员将确保所有

相关资料妥善存档。 

  

 
1 参阅《员工手册（2015）》第 1.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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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工作场所不当行为披露（举报）流程图》 

 
 
 
  
  

举报者根据本政策确切及合理地相信任何为乐施会工作或与乐施会一起工作的人士的

行为已属于或可能导致不当行为。 

举报怀疑不当行为（财务及其它失当行为） 

• 举报者与他／她的直属经理沟通所有细节，

并在可行的情况下，一并提供证据支持；或 

• 向其直属经理的主管或人力资源经理提出其

所怀疑的不当行为；或 

• 向举报热线或内部审计师举报。 

甄别（目标回应时间为收到举报后的一周内） 

• 负责人评估有关怀疑不当行为的真确性及关联性，决定有必要立案调查。 

• 负责团队向总裁提出任命调查人员的建议。 

调查（目标处理时间为委派调查员后的四周内） 

• 调查人员准备调查的职责范围。 

• 负责人和总裁核准职责范围。 

• 调查人员进行调查。 

• 调查人员将调查报告提交予有关负责人。 

议决（目标时间为收到调查报告后

的一周内） 

• 如确认有关违规、不当行为属

实，将采取有可能导至解雇的

纪律处分 

• 如有关不当行为涉及刑事罪

行，乐施会将通知警方或其他

相关外部机构。 

举报怀疑不当行为（有违

保障的行为） 

• 立即向他／她的直属经

理或「保护工作团队」

报告。 

• 举报者将被告知最终的议决，但按保密原则，决定

的详细内容（包括任何补救措施、纪律处分及／或

其它行动）将不会向举报者通报。 

接获举报 

• 经理向其直属主管和「财务及其它失当行为

团队」报告。 

上诉（沟通议决后的五天内） 

• 任何被确认曾违反、作出不当行为的个人及因此受

害的个人可电邮至 chair@oxfam.org.hk 直接向董

事会执行委员会提出申诉。 

议决（目标时间为收到调查报告后

的一周内） 

• 如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有关行为违

规，或有关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

不足以纪律处分，有关经理会按

照相应政策处理事件。 

议决（目标时间为收到调查报告后

的一周内） 

• 如个人恶意举报不真实讯息，或

对举报者作出不公正的对待、或

拖延举报者透过举报渠道举报其

怀疑的不当行为，将会受到纪律

处分。 

接获举报 

• 经理向其直属主管和相

关团队报告。 

举报怀疑不当行为（其他

应举报的行为） 

• 立即向他／她的直属经

理报告，并同时电邮的

至举报热线。 



 

 

附录二：《举报报告范本》 

 

本范本旨在鼓励和帮助举报者透过保密的举报渠道，披露在乐施会工作场所中发生的怀疑不当

行为。乐施会将按本政策谨慎处理举报者举报的内容。 

 

如果你想作出举报，请使用此举报范本。你可以将报告发送到本政策所示的人员／渠道。 

 

请在填写此范本之前仔细阅读上述政策。 

 

给：欲发送到的人员／团队／渠道） 2 

你的姓名、联络电话及电邮 

 

建议举报者不要以匿名方式填写本报告。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雇员 □ 

其他持分者 □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关注事情的细节： 

（请提供你所关注的事情的全部细节以及任何佐证。） 

 

• 是否有任何人士有身体受到即时伤害的危险？如有，请具体指出是谁。 

 
 

• 发生了什么事？请提供事发日期、时间、地点、人物、及其它关键详情； 

 
 

• 谁曾／正涉及其中？ 

 
 

• 你如何知悉所发生的情况？ 

 
 

• 你何时开始关注所发生的情况？ 

 
 

• 你之前有否向任何人谈及过所发生的情况及你的关注？ 

 
 

 
2 如果你所报告的关注／指控涉及总裁，董事局委员会成员或董事局成员，你可以自行决定通过电子邮件直接向董
事局主席报告（专门为处理此类关注而为主席设立的电子邮件地址）。 如果关注／指控涉及董事局主席，你可以向

董事局副主席报告。 



 

 

• 是否采取过任何行动？ 

 
 
 

 
个人资料收集声明 

所收集的所有个人资料将仅用于与你举报个案直接相关的用途。一般情况下，没有提供个人资料的匿名报告，将不获处理。

因此，强烈建议不要以匿名方式填写报告。所提交的个人资料将由乐施会保存并予以保密，并有可能在我们处理本案的过程

中，转交予有联系的相关人士及机构等，包括被投诉方或其他与事件相关的人士及机构。所提供的资料也可能会向执法当局

或其他有关单位披露。在相关情况下，根据香港“个人资料（私隐）条例”，阁下有权要求查阅及更正阁下的个人资料。如果你

希望行使这些权利，则应以书面形式向你选择报告的人员或渠道提出请求。 

 

 
 
 
 
 
 
 
 
  



 

 

附录三：联络人名单 

更新日期：2019-11-27 

 

1. 财务失当行为团队 

成员 电邮地址 电话 

营运总监 – 吴大鹏 samuel.ng@oxfam.org.hk (852) 3120 5232 

财务经理 – 黄伟基 jeffw@oxfam.org.hk (852) 3120 5172 

内部审计师 –［］ internalauditor@oxfam.org.hk (852) 3120 5298 

管治及发展经理 – 卢文芳 noel.lo@oxfam.org.hk (852) 3120 5125 

举报热线 whistleblowing@oxfam.org.hk 

管治及发展经理为举报热线的管

理人员，财务经理同时可以登入 

 

（ - 职位空缺） 

 

2. 保障工作团队 

成员 电邮地址 电话 

营运总监 – 吴大鹏 samuel.ng@oxfam.org.hk (852) 3120 5232 

人力资源经理 – 廖超平 wendy.liu@oxfam.org.hk  (852) 3120 5153 

社会性别项目经理 – 钟丽珊 lszhong@oxfam.org.hk (852) 3120 5269 

管治及发展经理 – 卢文芳 noel.lo@oxfam.org.hk (852) 3120 5125 

保障工作团队电邮 safeguarding@oxfam.org.hk 

管治及发展经理为举报热线的管

理人员 

 

 

3. 董事会主席 

董事会主席 电邮地址 

张玉堂 chair@oxfam.org.hk 

 

4. 董事会副主席 

董事会副主席 电邮地址 

欧小蕙 
vicechair@oxfam.org.hk 

黄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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